顺义区强化创新驱动促进高质量发展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充分释放创新资源要素潜力，全面激发科技创新主体活力，着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加速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结合本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企业是指在顺义区登记注册，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和科技服务业企业。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合作机构是指自愿遵守本办法规定的银行、商业保理公司和资产管理公司等商业机构。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资金池由区科委牵头设立，委托托管机构管理和运营，年度总规模1.5亿元，由区财政资金全额保障，纳入年度预算，承担风险补偿、财政补贴、投融资三大核心功能，充分发挥对科技创新发展的引导、激励作用。

第二章 支持企业高质量发展

第五条 建立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分级评价体系。对区内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科技服务业企业开展量化打分，按得分划定等级，精准匹配支持政策。
第六条 实行“贷款支持-投贷联动-股权投资”接续支持模式。根据企业等级和发展阶段动态调整支持方式：对于初创期企业，择优给予最高1000万元无抵押信用贷款；对于还贷情况良好的成长期企业，按投贷联动模式，择优给予最高1000万元股权投资支持；对于成熟期企业，择优给予股权投资支持，助力企业做强做优。

第七条 破解企业应收账款难题。鼓励合作机构按企业等级和应收账款实际，合规开展应收账款收购业务，畅通企业资金流转渠道，缓解运营压力。

第八条 实行风险补偿机制。对合作机构的贷款坏账，按贷款本金余额的30%进行补偿，单笔补偿不超过100万元；对合作机构的应收账款坏账，按坏账余额的20%进行补偿，单笔补偿不超过100万元。

第三章 支持企业科技研发

第九条 支持重点领域科技研发。鼓励企业围绕新能源智能汽车、航空航天、第三代半导体、智能装备、医药健康等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前沿技术研发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择优给予单个项目最高500万元支持。
第十条 推行“拨投结合”支持机制。择优支持符合产业发展方向、具有高成长潜力的科技项目，前期以财政补贴形式，给予最高500万元。达到成果转化约定条件时，前期支持的资金转为股权并明确退出机制，形成“前期补贴助成长、后期投资促发展”的支持链条。

第十一条 搭建“揭榜挂帅”服务平台。提炼、发布区内产业真需求、企业真难题，链接配置高校院所、科研团队、科技企业等高水平创新资源，推动产学研协同攻关，解决关键核心技术问题和产业共性技术难题等。

第四章 支持科技成果转化

第十二条 支持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机构建设。鼓励专业从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的平台机构积极挖掘科技成果，通过深度参与研发环节、提供成果转化全链条服务，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对转化成效显著的，给予平台机构最高500万元运营补贴，给予孵化企业最高500万元股权投资支持。
第十三条 支持孵化器建设发展。鼓励区内大企业利用自有空间或区属国有企业空间建设专业型孵化器，按孵化成效给予最高300万元支持。
第十四条 支持首创新品产业化。对经市级认定的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首批次新材料和新技术、新产品，按销售金额的20%给予支持，最高不超过300万元，加速创新产品市场推广。

第五章 支持科技人才培育与发展

第十五条 建立科技人才信息库。通过“精准分类收录+ 动态管理更新+多维度服务对接”，系统盘活全区人才资源，为区域科技创新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第十六条 实施青年科技人才育成项目。支持企业青年技术骨干、技能型人才牵头开展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给予单个项目最高50万元支持。

第十七条 赋能科技人才创业实践。为高校毕业生及科研院所创业人才牵头的优质科技类创业项目，提供办公、概念验证、培训、投融资等创业支持。

第十八条 强化科技人才服务保障。推荐科技人才参评市级、国家级奖项，搭建人才交流平台，协调科研资源共享。持续优化人才落户、子女入学、住房保障等服务。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成立顺义区科技创新支持资金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区科委,负责评审组织工作。评审委员会由技术专家、产业专家、金融专家、法律顾问及相关部门代表等组成，确保评审公平公正。专家评审费从本办法资金池中列支。
第二十条 企业和合作机构应当遵循诚信原则，如通过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获取政策支持的，一经查实，须退还支持资金，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三年。本办法执行过程中如遇国家法律法规或北京市政策调整，按新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北京市顺义区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


